
2022 年深圳市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三公”经费财政

拨款预算情况

一、“三公”经费的单位范围

深圳市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购置和

运行维护费开支单位包括深圳市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和深圳市坪山区国有和集体资

产事务中心（非独立核算）。

二、“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4 万元，比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5 万

元减少 1 万元，减少 20%，主要因厉行节约，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因公出国（境）费用。2022 年预算数 0 万元，与 2021 年持平。为进一步规范因公出

国（境）经费管理，我区因公出国（境）经费完全按零基预算的原则根据区因公出国（境）

计划动态调配使用，因此我单位 2022 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为零，在实际执行中根

据计划据实从部门机动预备费调配使用。

2.公务接待费。2022 年预算数 1 万元，与 2021 年持平。持平原因主要是厉行节约，根

据接待情况预算。用于接待上级及其他对口单位的考察、调研及验收等财政业务方面的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维护费。2022 年预算数 3 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2 年

预算数 0 万元，与 2021 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22 年预算数 3万元，比 2021 年预

算数减少 1万元，减少原因主要是厉行节约，从严控制“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公务用

车保有量为 1 辆（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调配给我局使用），主要用于执行公务、外出参加会

议和开展基层工作调研等公务活动所发生的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三、“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表



“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情况表

单位名称：深圳市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年度

“三公”经费

财政拨款预算

总额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小计
公务用车购置

费

公务用车运

行维护费

深圳市坪山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5 0 1 4 0 4

2022 年 4 0 1 3 0 3

增减变化金额 1 0 0 1 0 1


